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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羽毛球踩猫致十级伤残案”引热议

投喂流浪动物，以不成为危险源为前提

7月 24日，上海市闵行
区法院对引发网络热议的

“打羽毛球踩猫致十级伤残
案”进行了再审宣判。

综合证据，2023年4月
20日，吴某与几名同事到被
告某公司经营的羽毛球馆打
球。因踩到猫摔倒受伤，经
手术治疗，诊断为腿部骨折，
经鉴定构成十级伤残。事发
后双方电话沟通未果，吴某
家属报警想要调取监控，被
告知监控损坏。双方协商未
果，吴某起诉某公司和肖某。

吴某认为，某公司作为
羽毛球馆的经营者，未尽到
安全保障义务。肖某是羽毛
球馆工作人员，同时是猫的
饲养人。根据《民法典》的相
关规定，两被告应对自己所
受伤害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据此，吴某请求判令两被告
共同赔偿原告医疗费、律师
费、交通费、营养费、护理费、
住院伙食补助费、残疾赔偿
金、精神抚慰金及鉴定费，共
计35万余元。

某公司辩称，事发当日，
吴某由单位组织进入羽毛球
馆打球，但现场并没有猫，也
没有看到原告是踩猫以后受
伤。猫行动灵敏，很难相信
吴某会踩到，因没有提供充
分证据证明是在打球过程中
因踩到猫受伤，对吴某的受
伤原因存疑，不认可诉讼请
求。同时羽毛球运动具有一
定危险性，吴某在打球过程
中受伤应当风险自担。场馆
已经采取了安全保障措施，
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不应
承担赔偿责任。

肖某辩称自己事发当日
不在现场。吴某提供的证据
不能证明受伤和猫有关，并
且猫也不是他饲养的，即便
有投喂流浪猫的行为，也不
能对猫管控支配，并非法律

意义上的饲养人或者管理
人。因此他不是共同侵权
人，不存在连带赔偿。此外，
吴某因剧烈运动产生的身体
损害，本身需要承担一定责
任。

依据证人证言，2022年
8月起，肖某收养了一只流浪
猫，会把装猫粮的碗放在球
馆外厕所门口投喂，不但给
猫起了个名字“土豆”，而且
还带猫去宠物医院洗澡、看
病。案发两个月左右，肖某
离职。依据多名证人的陈
述，法院认定原告受伤原因
为在打羽毛球过程中踩到猫
所致，猫为肖某饲养。

法院原审认为，根据法
律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
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应承
担侵权责任。吴某要求肖某
承担赔偿责任，法院予以支
持。某公司作为羽毛球馆的
经营者，对所经营的场地负
有安全保障义务。由于疏于
管理，未尽安全保障义务，致
吴某在打球过程中于场所内
踩到猫而受伤，应承担相应
的补充责任。今年2月，法
院依法酌情作出一审判决：
被告肖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吴某医疗
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
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精
神抚慰金、交通费、鉴定费、
律师费，共计24万余元；被
告某公司对肖某不能赔偿的
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某公司承担补充责任后，可
以向肖某追偿。

今年3月，闵行法院决
定对本案提起再审。再审查
明，案发后肖某联系了宠物
店，想找人领养这只猫。猫
被领养后，肖某3次询问猫
的情况，想探望还想要赎回，
询问店长想向新主人要猫的
照片，还想添加新主人的微
信看到猫。

7月24日，法院作出再
审判决：撤销原审判决，对于
吴某的合理损失24万余元，
由某公司承担80%的赔偿责
任（19.2 万余元），由肖某承
担20%的赔偿责任（4.8万余

元）。
江苏东晟律师事务所周

子钰律师分析案情后认为，
之所以出现判决结果的变
化，绝非有网友认为的公司
赔偿能力强，所以承担80%
责任，肖某赔偿能力弱就少
赔点，而是依据《民法典》的
规定，两方以上分别实施侵
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
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
相应的责任。某公司违反了
安全保障义务，肖某给有安
全要求的羽毛球馆引入了危
险源，二者都对吴某的损害
后果具有过错，二者亦未提
供证据证明吴某自身存在过
错。

本案中，某公司作为羽
毛球馆的经营者和管理者，
在发现有教练养猫的情况
下，长期放任、疏于管理，未
能及时排除安全隐患；在猫
窜入球馆后，未能及时发现
也未及时驱离，导致损害发
生；在监控损坏后未及时修
理，致使事发经过难以还
原。综上，某公司具有明显
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

原审认为肖某喂养流浪
猫构成饲养关系，但是法律
意义上的饲养应当具备基于
主观意思的对动物进行关心
和照料，以及对动物进行排
他性的支配和控制两个构成
要件，但本案不符合排他性
的支配和控制，不能认定构
成饲养关系。肖某与流浪猫
不属于宠物和主人之间的关
系。虽然肖某有购置猫粮、
投喂猫、为猫起名等行为，但
肖某投喂猫的地点是球馆门
外厕所门口附近，属于开放
式公共空间，并未实现对猫
的独占性支配，此外肖某对
于猫何时来去、去向何处等
行动轨迹和活动范围并未管
控，故肖某不能被认定为猫
的饲养人或管理人，不能完
全适用饲养动物损害责任。
但肖某的饲养活动确实影响
了流浪猫的活动，使之成为
了场馆的危险源，一定程度
上导致了侵权行为的发生，
因此需承担次要责任。

周子钰介绍，案例中肖某长期
喂养并且带流浪猫去过宠物医院等
地，对流浪猫的生活产生了较大的
影响，基本可以认定流浪猫在本案
中成为危险源有一部分肖某的原
因，最终仍要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只
是责任相对较小而已。

因此是否构成饲养关系，需要
同时符合关心照料、具有排他性的
支配与控制关系，二者缺一不可。
因此首先要确定喂养流浪动物的行
为是偶发行为还是经常行为。长期
喂养有很大可能构成饲养关系，当
然长期如何定义要根据实际情况进
行确认。在一起由常州法院审理的
小区居民喂养的流浪狗与电动自行
车相撞，致骑车人受伤的案件中，投
喂人就是因为长期投喂流浪狗的事
实，被认定为事实喂养关系成立，要
承担相应民事赔偿责任。

常州案例与上海案例相似，田某
投喂其所在小区的流浪狗、流浪猫
们，案涉流浪狗就在其中。3个月
后，田某投喂时呼喊该流浪狗过来，
狗在过马路时与电动车相撞，造成骑
车人十级伤残。骑车人索要赔偿，田
某咬定案涉狗是流浪狗，自己只是好
心投喂，不是狗主人，不能赔偿。

法院审理认为，案涉流浪狗长时
间由田某负责投喂，形成了事实上的
饲养关系，田某就对其负有管理和约
束的义务，保证不让流浪狗成为危险
源。现在由于田某作为动物饲养人
和管理人，未尽到妥善管理义务，流
浪狗成为了危险源，导致发生交通事
故致骑车人受伤，故骑车人的损失，

应由田某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最终判
决田某赔偿20万余元。

周子钰说，这两个案例都给社
会上的爱心人士提了个醒，现今越
来越多的人关注到了流浪狗、流浪
猫的生存情况，不少人会去看望它
们、投喂食物。在承认这些人的行
为属于关爱动物的爱心行为的同
时，也要注意到其中的法律风险。

流浪动物最显著的特征是无主、
长期在户外寻求生存。案例中田某
长期的投喂行为，事实上使得其生活
的社区公共环境，已经形成了流浪动
物获取食物的固定地点和主要区域，
因此田某对于案涉流浪狗的投喂行
为，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饲养关系，
那么田某自然就负有管理和约束其
所投喂的流浪动物的义务。

周子钰提醒，由于流浪动物可
能携带的病菌和不可预知的伤人属
性，加上投喂人对流浪动物的控制
力又低，极易造成特定区域内公共
环境的危险性，因此很多地方包括
常州已经出台了关于饲养犬只的管
理条例，如《常州市养犬管理条例》
规定，公安机关负责流浪犬只的管
理工作，街道办、镇政府组织协调居
委会、村委会做好本辖区流浪犬只
的控制和处置，而个人和单位发现
流浪犬可以报告上述机关和组织处
置。因此，如果想要发散爱心，投喂
流浪动物，就要对流浪动物形成有
效的管理，否则一旦出了事，可就不
是“我只是一片好心，发生事情不是
我造成的，与我无关”这样的解释就
能轻描淡写敷衍过去了。

构成饲养关系需满足两个条件

周子钰表示，安全保障义务侵
权责任的认定，采用的是过错推定
原则，即受害人在诉讼中，能证明违
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
的情况下，如果被告人不能证明损
害的发生自己无过错，那么就从损
害事实的本身推定被告人在致人损
害、致物损失的行为中有过错，为此
承担赔偿责任。这样看来，投喂人
的辩解压力会大大增加。为了避免
上述两个案例中的情况发生，投喂
人应该提前做到注意和管理责任。

比如对于肖某这样的场馆员
工，身为良好公民确实应该关爱流
浪动物，但他应该清醒认识到自己
首先是场馆员工，应当无条件地保
障消费者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做
好场地使用的安保和引导工作，维
护场馆的合法利益，不能因为投喂
而影响本职工作，比如可以将猫管
理在一个远离场馆的区域里，或是
用个猫笼装起来，绝不是放任它乱
跑。田某应该把投喂地点设置在远
离道路和居民楼的偏僻地方，避开
流浪狗与他人产生交集的机会。

当然对于吴某和骑车人来说，
保障自己的人身安全是重中之重。
在场地展开活动前，应做好充分的
准备，多加观察周围环境，不让自己
暴露在危险之中。根据《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的规定，消费者享有对商
品和服务以及保护消费者权益工作
进行监督的权利，发现场馆里有安
全隐患后，消费者有权向经营场所
和相关工作人员提出建议，得到相
应的服务。而骑车人更是需要随时
关注道路路况，千万不要图快而忘
了安全风险。

过错推定原则
让投喂人的辩解压力大增

周子钰 江苏东晟律师事
务所执业律师，擅长民商事诉
讼及非诉代理。


